
行政许可审查告知书

XXXXXXXX：
本机关于 20XX 年XX月XX日受理你（单位）办理XX事项的申请，经审查，本机关认为：
//（准予许可的使用）//1. 材料齐全、合法、有效；2. 符合法律规定。
//（不予许可的使用）//存在以下问题：XX。
现对你（单位）提出的申请作出如下决定：
□ 1.准予许可
□ 行政许可证件（标签、印章）将于10日内颁发（加贴、
   加盖）。
□ 本机关将把申请材料移交XX。
□ 2.不予许可/初审意见为不同意。
你（单位）还需注意：
XX。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行政机关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20XX年XX月XX日
注：1、本决定书一式二份，一份交申请人，一份由行政机关留存；

    2、申请人如对本决定不服，可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60内向       申请行政复议，或者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6个月内向       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

